
 
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
334WF – 大埔濾水廠  

及附屬原水和食水輸送設施的擴展工程  — 第二期工程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向各委員簡介把 334WF 號工程計劃「大埔濾水廠及附屬原水和

食水輸送設施的擴展工程  —  第二期工程」提升為甲級的建議，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61 億 7 , 6 7 0 萬元，用以增加現有大埔濾水廠的濾

水量、提升其兩個附屬抽水站、擴展食水配水庫，以及敷設水管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2 .  我們建議把 334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，工程範圍如下  — 

 

( a )  提升大埔濾水廠的現有濾水設施，並加建濾水組件，把其濾水量由每日

40 萬立方米增加至每日 80 萬立方米；  

( b )  提升現有大埔頭四號原水抽水站和大埔食水抽水站的容量；  

( c )  把現有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的儲存量由 4 萬立方米擴大至 12 萬立方

米；以及  

( d )  在深水埗和九龍城敷設長約 900 米、直徑介乎 1  200 毫米至 1  800 毫米

的相關食水管。  

 

擬議工程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1 和附件 2。  

 

3 .   上文第 2 段所述擬議工程的詳細設計經已完成。如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

款，我們計劃於 2013 年 2 月展開擬議工程，並在 2017 年 5 月完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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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
 

4. 沙田濾水廠和大埔濾水廠是本港兩個主要濾水廠，分別在1964年和2003

年投入服務。目前，沙田濾水廠和大埔濾水廠的食水總供應量約佔全港食水

總需求量的56%。沙田濾水廠已使用超過40年，廠內的裝置和設備已接近使

用年限。以現代標準而言，現時沙田濾水廠的運作，尤其是在處理不同水質

的原水方面，效率並不理想。我們認為有需要增加大埔濾水廠的濾水量，以

分擔沙田濾水廠的部分負荷，讓沙田濾水廠得以局部停止運作，分階段進行

原地重置工程。為維持全年全日食水供應，有需要進行擬議工程。  

 

5 .  如上文第 2 ( a )段所述，我們需把大埔濾水廠的濾水量由每日 40 萬立方

米增加至每日 80 萬立方米。為配合大埔濾水廠的新增容量，我們亦需如上文

第 2 ( b )段所述，提升其兩個現有附屬抽水站的容量，並如上文第 2 ( c )段所

述，擴大現有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的儲存量。我們亦建議進行如上文第 2 ( d )

段所述的水管敷設工程，以加強大埔濾水廠和沙田濾水廠的供水網絡連繫。

擬議工程完成後，大埔濾水廠的新增濾水量可分擔沙田濾水廠的現有負荷，

為九龍大部分地區和港島中西區供應食水，因而令供水系統在整體上更具彈

性、靈活性和可靠性。  
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6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，約為 61 億 7 ,670 萬

元，分項數字如下：  

 

  百萬元

( a )  土木工程  

 

2 , 615 .6

( b )  機電工程  

 

1 , 526 .2

( c )  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 

 

19 .3

( d )  顧問費  

 

60 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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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合約管理  

 

30 .8

 ( i i )  管理駐工地人員  

 

30 .1

( e ) 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 

 

323 .8

( f )  應急費用  454 .5

 小計 5 ,000 .3 (按 2012 年 9 月

價格計算 )  

( g )  價格調整準備  1 , 176 .4

 總計 6 ,176 .7 (按付款當日價

格計算 )  

 

7 .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所引致的每年經常性開支為 1 ,520 萬元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8 .  我們分別在 2011 年 4 月 12 日、2011 年 4 月 25 日和 2011 年 5 月 11

日就大埔濾水廠和兩個抽水站的擬議工程，諮詢大埔鄉事委員會、林村鄉公

所和大埔區議會環境、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的意見。有關委員會和鄉公所的委

員均支持進行擬議工程。  

 

9 .  我們分別在 2011 年 5 月 19 日和 2011 年 6 月 9 日就深水埗和九龍城的

擬議水管敷設工程，諮詢九龍城區議會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和深水埗區議

會環境及衞生委員會的意見。有關委員會的委員均支持進行擬議工程。  

 

10 .  我們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就現有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加建儲水間的擬議

工程，諮詢葵青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該委員會的委員均支持進行

擬議工程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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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環境的影響  

 

11 .  大埔濾水廠的擬議擴展工程計劃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 第 499

章 ) (《條例》 )的指定工程項目，我們已在 1996 年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(「環

評報告」 )內，交代了大埔濾水廠和大埔食水抽水站工程計劃對環境的影響，

亦已在 2009 年 2 月完成工程計劃的環境評審。環評報告和環境評審所得的

結論是，只要實施緩解措施，該工程計劃對環境的影響便可控制在既定的標

準和準則之內。  

 

12 .  大埔頭四號原水抽水站的擬議提升工程不屬《條例》的指定工程項目，

我們曾在 2009 年 5 月就該工程項目進行初步環境評審。初步環境評審所得

的結論是，只要實施緩解措施，有關工程對環境的影響便可控制在既定的標

準和準則之內。  

 

13 .  我們會在有關合約訂定條文，要求承建商在施工期間實施緩解措施，控

制施工期間的噪音、塵埃和工地徑流所造成的滋擾，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

則。這些措施包括在進行高噪音建築工程時，使用滅音器或減音器、豎設隔

音板或隔音屏障；經常清洗工地和在工地灑水；以及設置車輪清洗設施。我

們會在施工期間實施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，以確保能充分處理有可能造成的

影響。我們已把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所需的 1 ,930 萬元費用 (按 2012 年 9

月的價格計算 )納入工程計劃預算費內。  

 

14 .  我們已在規劃和設計階段優化污泥濃縮池的尺寸，盡可能減少產生建築

廢物。此外，我們會要求有關承建商盡可能在工地或其他合適的建築工地再

用惰性建築廢物 (例如拆卸後的混凝土及挖掘所得的泥土和石頭 )，以盡量減

少棄置於公眾填料接收設施 1的惰性建築廢物。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，

我們會鼓勵有關承建商利用已循環使用／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，以及

使用木材以外的物料搭建模板。  

 

15 .  我們亦會在建造階段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，列明廢物管理措施，供當局

批核。計劃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，以避免及減少產生惰性建築廢物，並把

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。我們會確保工地的日常運作與核准的管理計劃相符，

並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建築廢物與非惰性建築廢物分開，分別運到適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在《廢物處置 (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)規例》附表4訂明。任何人均須

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，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築廢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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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設施處置。我們會利用運載記錄制度，監管惰性建築廢物與非惰性建築廢

物分別運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作棄置的情況。  

 

16 .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會產生大約 551  900 公噸的建築廢物，其中約

54  000 公噸 ( 1 0 % )的惰性建築廢物會在工地再用，另外 491  500 公噸 (89%)

的惰性建築廢物會運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，供日後再用，至於餘下的 6  4 0 0

公噸 (1%)非惰性建築廢物則運到堆填區棄置。這項工程計劃在公眾填料接收

設施和堆填區棄置建築廢物的費用，估計總額為 1 ,400 萬元 (以單位成本計

算，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的物料，每公噸收費 27 元；而運送到堆填

區的物料，則每公噸收費 125 元 2)。  

 

 

對文物的影響  

 

17 .  擬議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暫定古蹟、已評級

文物地點／歷史建築、具考古價值的地點，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所鑑定的政

府文物地點。  

 

 

土地徵用  

 

18 .  擬議工程無須徵用土地。  

 

 

對交通的影響  

 

19 .  為了在施工期間盡量減少對交通造成影響，我們已完成擬議工程的交通

影響評估。有關評估所得的結論是擬議工程不會對該區的交通網絡造成重大

影響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上述估計金額，已包括建造和營運堆填區的費用，以及堆填區填滿後，修復堆填區和

進行日後修護工作的支出。不過，這個數字並未包括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

(估計為每立方米 9 0元 )，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填滿後，開設新堆填區的成本 (所需費用

應會更為高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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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資料  

 

20 .  我們曾在 2007 年 10 月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，向各委

員簡介沙田濾水廠的重置策略。鑑於沙田濾水廠在重置過程中難以維持運

作，重置工程對維持供水構成一定風險。我們建議採取分兩個階段的做法，

首先提升大埔濾水廠和相關輸送系統，讓沙田濾水廠的原地重置工程得以進

行。  

 

21 .  我們在 2007 年 11 月將 334W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工程項目。我們

在 2008 年 6 月委聘顧問就工程計劃內的擬議工程進行勘測研究，費用為

1 ,000 萬元。有關費用已在整體撥款分目 9100WX「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

目進行水務工程、研究及勘測工作」項下撥款支付。有關勘測研究已大致如

期於 2009 年 3 月完成。  

 

22 .  我們在 2009 年 5 月 8 日把 334WF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，

編定為 339WF 號工程計劃，稱為「大埔濾水廠及附屬原水和食水輸送設施

的擴展工程  — 設計及工地勘測」。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核准工程預算費

為 4 ,340 萬元。我們於 2009 年 6 月委聘顧問為有關工程進行設計及工地勘

測工程。上文第 2 段所述擬議工程的詳細設計已大致完成。  

 

23 .  我們在 2010 年 2 月 2 日把 334WF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，

編定為 343WF 號工程計劃，稱為「大埔濾水廠及附屬原水和食水輸送設施

的擴展工程  — 第一期工程」。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核准工程預算費為 2

億 5 ,990 萬元。有關工程於 2011 年 12 月大致上完成，並把大埔濾水廠的濾

水量由每日 25 萬立方米增至每日 40 萬立方米。我們亦在 2010 年 8 月委聘

顧問為沙田濾水廠原地重置工程進行詳細設計。  

 

24 .  在工程計劃範圍內有 236 棵樹，其中 80 棵樹會予以保留。有關擬議建

造工程涉及移走 156 棵樹，包括砍伐 126 棵樹和把 30 棵樹移植到別處。須

移走的樹木全非珍貴樹木，我們會把植樹建議納入工程計劃中，估計會種植

316 棵樹和闢設 17  000 平方米草地。  

 

25 . 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1  330 個 ( 1  0 7 0 個工人職位

和 260 個專業／技術人員職位 )，共提供 56  000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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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 

26 .  我們計劃在 2012 年 12 月提請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把 334WF 號工程計

劃提升為甲級的建議，以期在 2013 年 1 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。   

 

 

 

發展局  

水務署  

2012 年 11 月  






